	序号
	

提交材料 名称
	原 件 / 复 印 件
	份数
	


形式
	


要求
	


备注

	1
	申请材料目录
	原件
	1
	纸质
	
	

	




2
	




申请书
	原 件
	




1
	




纸质
	申请书内容包括与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相关的机构设置情况和主管部门职责，人员配备、岗位责任情况、网点分布信息系统建设和资金汇划渠道，代理国库业务（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代理支库业务、代理国库经收业务、代理国债销售与兑付业务）开展情况，根据国库集中收付业务需要制定的计算机硬件配置、软件开发及联网通讯方案等配套措施，注明近两个年度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资产流动性比率、备付金透支情况、资本利润率、利息回收率，服务承诺等。以正式行文提出，加盖单位公章。

	



示范文本见附录2

	
3
	
申请表
	原 件
	
1
	
纸质
	
加盖单位公章。
	示范文本见附录2

	
4
	《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复 印 件
	
1
	
纸质
	
加盖单位公章。
	示范文本见附录 2

	

5
	申请年度前 两个年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表等财务报表
	复 印 件
	

1
	

纸质
	

加盖单位公章。
	
示范文 本 见 附 录 2

	


6
	人民银行近两个年度作出的综合评价结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政府审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作出最新的监管报告、审计报告
	复印件
	


1
	


纸质
	


加盖单位公章。
	

示范文 本 见 附 录 2

	

7
	申请年度及申请前一年度的重大事项情况报告（涉及资金安全方面）
	原 件
	

1
	

纸质
	

加盖单位公章。
	
如有，应 提供

	8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和同级财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1
	纸质
	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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